
1．進入NTSU ONE校務資訊系統

申請弱勢助學或就貸及各項減免

弱勢助學計畫助學金申請流程說明



2．登入

帳號為學號

密碼與學校電子郵件信箱的密碼相同

新生或未修改密碼者,密碼為: n學生個人身分證字號

(例如身份證字號為A123456789,則密碼為nA123456789)



3. 進入校務資訊系統



4．進入學生系統/學生區/

就學貸款減免補助/申請減免補助
(弱勢學生助學申請)



5.進入弱勢學生助學申請

   申請該學年減免第2學期



6. 輸入父母或監護人姓名/關係/身分證字號
    後按新增鈕，可重覆新增多筆

7. 送出後按列印申請表鈕將切換到另一報表視窗
    欲列印清單，請點選畫面上方印表機之圖示。
8. ★ 印出紙本申請表，依公告期限繳至學務處
 才算完成申請程序 !!



弱勢助學金 VS. 生活助學金

弱勢助學金

◆大學部家庭年收入90萬以下,研究生家庭年
收入70萬以下，以及利息2萬以下,不動產
650萬以下(只看父母及學生本人,由教育部
查財產,同學不用自已查)

◆補助下學期學雜費,5000-20000元

不等,每年9月申請1次,截止日期每學年公告。

◆已申請學雜費減免者不得申請

◆不用做義務服務學習

◆父母及本人戶籍謄本(附記事),上學期成績
單(新生免)

生活助學金

◆大學部同學家庭年收入90萬以下(只看父母及學
生本人)

◆每月6000元,發4個月,按學期申請

◆已申請學雜費減免者可同時申請,截止日期每學
年公告。

◆每學期應參與服務學習輔導時數80小時

◆附父母及本人戶籍謄本(附記事),上學期成績單、
財產及所得證明(至國稅局辦理)

◆要填服務學習紀錄



弱勢學生助學金注意事項(一)

• 設有戶籍的學生(含研究生，不含延畢生、碩在職
專班及非本國籍學生)

• 家庭年所得大學部90萬元以下、研究生70萬元以下
(只看學生本人及父母或監護人的所得,家中其他人
不計)

•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以上(新生免)，家庭
年利息未達2萬元，不動產價值未達650萬元

• 未請領政府各項公費減免者。

• 每學年第一學期9月底前至ntsu one校務系統申請，
並印出申請表及資料送課指組。

申請系統流程.pptx


弱勢學生助學金注意事項(二)

• 請同學於每學年第一學期10月28~30日期間至系
統確認申請狀態是否為受理中，若非受理中，請
儘速至學務處確認。

• 教育部第一階段審核結果預計於每年11月底通知，
將以學校信箱通知申請同學。

• 未通過者可依信件說明至學務處申復。



弱勢學生助學金注意事項(三)

• 通過申請之同學，將補助第二學期部分
學雜費,所以第一學期學雜費要交

• 同學還可申請生活助學金(大學部)或研究
生助學金(研究生)

• 已申請學雜費減免者不得申請弱勢助學

• 如有疑問請來電或來信,學務處林小姐

  電話 : 03-3283201分機1572

  電郵 : a10014846@nts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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